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

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8月修订）》《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 年

修订）》及《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作为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就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议

案涉及的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调整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期权数量并注

销部分期权的独立意见 

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原授予的 5名激励对象因与公司解除劳动关

系，不再符合激励条件，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由公司进行

注销。本次注销 2020 年股权激励计划已授予的部分股票期权符合《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和公司《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方案）》的相关规定，

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本次董事会审议决策程序合

法、有效，激励对象张会学董事和曹子君董事已回避表决，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对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

期权数量进行调整并注销部分期权。 

 

二、关于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独立

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 

（一）公司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公司《2020 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方案）》规定的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条件，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的主体资格，未发生规定中的不得行权的情形。 



（二）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

条件已经成就，本次可行权的 124 名激励对象均已满足公司《2020 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方案）》规定的行权条件，其作为公司 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

二个行权期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三）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对各激励对象股票期权的行权安排（包括行

权期限、行权价格等事项）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董事会审议决策

程序合法、有效，激励对象张会学董事和曹子君董事已回避表决，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公司不存在向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

务资助的计划或安排，本次行权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本次行权有利于充分调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管理人员及

核心骨干人员的积极性，强化公司与激励对象共同持续发展的理念，有助于股权

激励长期价值的创造，有利于促进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 

因此，我们认为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成

就，并同意公司为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办理行权手续。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安连锁 刘纪鹏 卢建平 

                                   2023 年 11月 30日       

  

 


